个人借款及抵押合同补充条款新增明细
1、个人购房抵押（保证）借款合同

第十七条，十、补充条款新增（四）若债务人知悉抵押房屋将被拆迁的信息时，应及时向债权人履行告知义务。如债务人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的，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债权人有权暂停发放借款乃至终止发放借款或提前收贷，提前收贷时债权人可直接或委托其他银行从债务人、保证人账户中扣收，或行使担保权，而无须为正当行使上述权利所引起的任何损失负责，债务人有义务提供新的足值担保物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五）如抵押房屋被拆迁的，对于采用产权调换补偿方式的，债务人和抵押人应与债权人协商清偿债务，或重新设置抵押并签订新的抵押协议，在原有抵押房地产灭失后而新抵押登记尚未办理之前，应提供具备担保条件的担保方担保。抵押人对于以补偿款方式进行补偿的拆迁房地产，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将拆迁补偿款通过开立保证金专户或存单等形式，继续作为抵押财产。
2、个人购房借款合同

第十六条，十一、补充条款新增（四）若债务人知悉抵押房屋将被拆迁的信息时，应及时向债权人履行告知义务。如债务人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的，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债权人有权暂停发放借款乃至终止发放借款或提前收贷，提前收贷时债权人可直接或委托其他银行从债务人、保证人账户中扣收，或行使担保权，而无须为正当行使上述权利所引起的任何损失负责，债务人有义务提供新的足值担保物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五）如抵押房屋被拆迁的，对于采用产权调换补偿方式的，债务人和抵押人应与债权人协商清偿债务，或重新设置抵押并签订新的抵押协议，在原有抵押房地产灭失后而新抵押登记尚未办理之前，应提供具备担保条件的担保方担保。

3、个人综合消费借款合同

第十五条，十一、补充条款新增（三）若债务人知悉抵押房屋将被拆迁的信息时，应及时向债权人履行告知义务。如债务人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的，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债权人有权暂停发放借款乃至终止发放借款或提前收贷，提前收贷时债权人可直接或委托其他银行从债务人、保证人账户中扣收，或行使担保权，而无须为正当行使上述权利所引起的任何损失负责，债务人有义务提供新的足值担保物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四）如抵押房屋被拆迁的，对于采用产权调换补偿方式的，债务人和抵押人应与债权人协商清偿债务，或重新设置抵押并签订新的抵押协议，在原有抵押房地产灭失后而新抵押登记尚未办理之前，应提供具备担保条件的担保方担保。

4、个人经营创业借款合同

第十五条，十一、补充条款新增（三）若债务人知悉抵押房屋将被拆迁的信息时，应及时向债权人履行告知义务。如债务人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的，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债权人有权暂停发放借款乃至终止发放借款或提前收贷，提前收贷时债权人可直接或委托其他银行从债务人、保证人账户中扣收，或行使担保权，而无须为正当行使上述权利所引起的任何损失负责，债务人有义务提供新的足值担保物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四）如抵押房屋被拆迁的，对于采用产权调换补偿方式的，债务人和抵押人应与债权人协商清偿债务，或重新设置抵押并签订新的抵押协议，在原有抵押房地产灭失后而新抵押登记尚未办理之前，应提供具备担保条件的担保方担保。
5、个人借款抵押合同

第十八条，九、补充条款新增（二）抵押人知悉抵押房屋将被拆迁的信息时，应及时向抵押权人履行告知义务。如抵押人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的，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抵押权人有权暂停发放借款乃至终止发放借款或提前收贷，提前收贷时若债权人未能及时足额结清贷款本息，抵押权人有权立即行使担保权。（三）如抵押房屋被拆迁的，对于采用产权调换补偿方式的，抵押人和债务人应与抵押权人协商清偿债务，或重新设置抵押并签订新的抵押协议，在原有抵押房地产灭失后而新抵押登记尚未办理之前，应提供具备担保条件的担保方担保。抵押人对于以补偿款方式进行补偿的拆迁房地产，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将拆迁补偿款通过开立保证金专户或存单等形式，继续作为抵押财产。

6、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

第二十二条，十一补充条款新增（二）抵押人知悉抵押房屋将被拆迁的信息时，应及时向抵押权人履行告知义务。如抵押人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的，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抵押权人有权暂停发放借款乃至终止发放借款或提前收贷，提前收贷时若债权人未能及时足额结清贷款本息，抵押权人有权立即行使担保权。（三）如抵押房屋被拆迁的，对于采用产权调换补偿方式的，抵押人和债务人应与抵押权人协商清偿债务，或重新设置抵押并签订新的抵押协议，在原有抵押房地产灭失后而新抵押登记尚未办理之前，应提供具备担保条件的担保方担保。抵押人对于以补偿款方式进行补偿的拆迁房地产，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将拆迁补偿款通过开立保证金专户或存单等形式，继续作为抵押财产。
